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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给予彭辉等 18 名同学纪律处分决定书

彭辉，男，汉族，学号：2018117142，湖北孝感人，系湖北

文理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计科 1812 班学生。

谈家庆，男，汉族，学号：2018117161，湖北黄冈人，系湖

北文理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计科 1812 班学生。

谭康，男，汉族，学号：2018111198，湖南永州人，系湖北

文理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计科 1812 班学生。

王世民，男，汉族，学号：2018117132，湖北荆门人，系湖

北文理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计科 1812 班学生。

王政龙，男，汉族，学号：2018117131，湖北荆门人，系湖

北文理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计科 1812 班学生。

熊丰，男，汉族，学号：2018117143，湖北孝感人，系湖北

文理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软工 1811 班学生。

邓立文，男，汉族，学号：2018117228，湖北潜江人，系湖

北文理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物联网 1812 班学生。

唐朝，男，汉族，学号：2016117239，湖北鄂州人，系湖北



文理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物联网 1811 班学生。

康启龙，男，汉族，学号：2018121136，陕西榆林人，系湖

北文理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软工 1912 班学生。

卢泳臣，男，汉族，学号：2019117054，湖北宜昌人，系湖

北文理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计科 1912 班学生。

张欣，男，汉族，学号：2019117165，内蒙古巴彦淖尔人，

系湖北文理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计科 1912 班学生。

胡超，男，汉族，学号：2019115122，湖北恩施人，系湖北

文理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软工 1911 班学生。

姜晓雨，女，汉族，学号：2019117067，湖北襄阳人，系湖

北文理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软工 1911 班学生。

孙云鹏，男，满族，学号：2019117187，黑龙江肇源人，系

湖北文理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物联网 1911 班学生。

李子杰，男，汉族，学号：2018117226，湖北仙桃人，系湖

北文理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物联网 1912 班学生。

徐世民，男，汉族，学号：2018117176，湖北荆州人，系湖

北文理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物联网 1911 班学生。

汤婷，女，汉族，学号：2020117438，江西宜春人，系湖北

文理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计算机 2014 班学生。

唐尧，女，汉族，学号：2020117440 新疆喀什人，系湖北文

理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计算机 2014 班学生。



经查，在 2021 年五一假期期间，以上 18 名同学违反疫情防

控要求，未履行请假手续，擅自离校，已构成违反学生管理纪律。

依据《湖北文理学院学生考勤管理规定》（校政发学 〔2017〕 14

号）第十条第一款，《湖北文理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办法》（校政发学

〔2017〕 11 号）第四条、第六条第四款、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

给予彭辉、谈家庆、谭康、王世民、王政龙、熊丰、邓立文、唐朝、

康启龙、卢泳臣、张欣、胡超、姜晓雨、孙云鹏、李子杰、徐世民、

汤婷、唐尧同学警告处分。处分期为发文之日起 6 个月。

以上学生若对学校做出的处分有异议，可在处分决定书送达之日

起 5 个工作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纪委·监

察处）提出申诉。申诉期间，原处分决定继续执行。过期未提出申诉，

视为放弃申诉权利。

望以上 18 名同学加强自我教育和修养，牢记教训、遵纪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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